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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春節前夕送暖  

苗檢林檢察長與犯保訪視隨機攻擊案 被害人發放關懷金 

     農曆春節將至，為持續關懷去年 10 月發生之苗栗市區隨機攻擊

案件 3 位被害人及其家屬，本署結合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

灣苗栗分會（下稱犯保苗栗分會），由林映姿檢察長帶領陳有昆主任委

員、賴桂烟主任及李鈞暉書記官長，於昨（10）日前往案家進行關懷

訪視，並致贈春節關懷金及物資。 

    本署於獲悉事件發生後，隨即啟動關懷機制，由承辦檢察官第一

時間指揮相關單位妥適處理，同步聯繫犯保苗栗分會啟動訪視與需求

評估，並依個案情形提供法律扶助、心理支持及經濟補助等多元服務。

家屬由衷感謝犯保苗栗分會一路以來的關懷與支持，這份貼心的陪伴

讓他們在手足無措之際感受到溫暖與力量；同時，他們也期盼司法讓

加害者受到應有的制裁。 

    本署林映姿檢察長指出，司法的責任不僅在於依法偵辦、追訴犯

罪，更在於讓被害人感受到制度的關懷與社會的支持，尤其此類重大

案件對家庭衝擊深遠，地檢署將秉持「柔性關懷、溫暖司法」理念，

結合各界資源，提供必要法律與制度協助；同時也強調，本署業已成

立防範危害公眾攻擊應變小組，未來如再發生類似的重大案件，將秉

持「從嚴從速」原則，迅速整合警政及相關機關資源，全力偵辦，妥

適回應社會關切，並保障被害人權益。 



    犯保苗栗分會陳有昆主任委員表示，犯保的角色在於成為被害人

家庭穩定而長期的支持力量。春節是團圓的時刻，更是思念與情緒起

伏較大的時期，因此特別在年節前夕前往關懷，除致贈關懷金及生活

物資外，更重要的是傾聽與陪伴，提供相當之協助。 

    苗栗地檢署強調，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是長期且持續的責任，未

來將深化與犯保及相關網絡單位之合作機制，整合司法、醫療與社政

資源，讓被害人及其家屬都能獲得即時且有尊嚴的支持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
